
证券代码：

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

2020-069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事业合伙人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盾安环境” ）事业合伙人计划第一次持有

人会议于2020年11月2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持有人293人，实际出席持有人286人，代表

公司事业合伙人计划份额59,627,700份，占事业合伙人计划总份额的95.85%。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事业合伙人计划的相关规定。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选举李建军、冯忠波、王淑萍为公司事业合伙人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59,627,7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

份。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与本

次事业合伙人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事业合伙人计划》规定的管理委员会职责以及管理委员会管理并实施本计划的客观需要，持

有人会议拟在《事业合伙人计划》授权职责范围外，进一步明确或增加授权管理委员会行使以下职责，

管委会可委托相关经办人员负责下列事项：

1、 代表全体持有人决定行使作为已持有盾安环境股票的各项股东权利；

2、 制定事业合伙人计划收益分配计划并管理收益分配事项；

3、 按照事业合伙人计划规定决定持有人的资格取消事项，以及被取消资格的持有人所持份额的处

理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整持有人名单（不得超过计划确定的人数上限）、持有人份额变动（不得超过计

划确定的资金规模上限）等；

4、 决策事业合伙人计划份额的回收、承接以及对应收益的兑现安排；

5、 办理事业合伙人计划份额继承登记；

6、 决策事业合伙人计划存续期内除应当由持有人会议决策事项外的其他事项；

7、 代表全体持有人签署，或委托盾安环境董事长代表全体持有人签署相关文件；

8、 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9、 本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约定的其他应由管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59,627,7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

份。

三、备查文件

1、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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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金融机构债务及逾期的基本情况

2016年6月，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西部资源” ）与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后更名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长城四

川分公司” ）及关联方长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签署《业务合作协议》，德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

为“长城华西银行” ）成都分行受托向本公司发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的委托贷款。 贷款期限

届满后，德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将该债权转让给长城四川分公司进行债务重组，期限自债权转

让日起24个月，债务重组收益率为每年8%。 2018年，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自身业务需

要，将该主债权和相关担保权益转让给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2020年上半年，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又将该债权转回至长城四川分公司。

根据约定，上述重组已于2018年9月期限届满，公司应偿付全部本金及重组收益。 截至目前，公司已

累计向长城四川分公司支付重组本金2.08亿元及重组期内的全部重组收益， 仍剩余1.92亿元本金未归

还， 构成实质性逾期。 公司以所持有的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交通租赁” ）

57.50%股权为上述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阙文彬

先生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9年5月，公司将持有的广西南宁三山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

股权和维西凯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及其所涉及的采矿权、探矿权等资产，以及拥有的位于甘

肃省康县的梅园会议中心和武汉市汉阳区的房产等资产，用于上述债务的补充增信措施，并适时配合办

理抵质押登记手续。

2020年1月，长城四川分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 ）申请强制执

行，成都中院于2020年4月向公司下发《执行裁定书》，陆续冻结了公司所持有的子公司股权，查封了公

司所拥有的资产， 并冻结了公司部分银行账户。 2020年10月， 长城四川分公司在“阿里拍卖˙资产”

（zc-paimai.taobao.com） 上发布竞买公告， 公开拍卖截止到2020年5月20日的上述债权资产， 合计

283,789,886.30元，起拍价为283,789,886.30元，因无人出价，该次拍卖流拍。 流拍后，长城四川分公司

继续在“阿里拍卖˙资产”（zc-paimai.taobao.com）上发布竞买公告，再次公开拍卖上述债权资产，

起拍价为242,841,400元，因无人出价，该次拍卖流拍。 本次拍卖为长城四川分公司第三次在该平台上

公开拍卖上述债权资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9-001号、临2019-012号、临2019-023号及临2020-005号《关于金融机

构债务逾期的公告》、临2020-006号《关于收到〈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的公告》、临2020-022

号《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临2020-041号《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的公告》以

及临2020-042号、临2020-045号、临2020-046号、临2020-047号、临2020-048号《关于金融机构债务

逾期的进展公告》。

二、进展情况

本次拍卖于2020年11月24日10时起，至2020年11月25日10时止。 根据阿里资产交易平台页面显示

的拍卖结果，因无人出价，本次拍卖流拍。

三、风险提示

上述债权第三次流拍后，公司将继续保持与债权人长城四川分公司的积极协商，力争妥善解决上述

债权，最大限度的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拥有的房产以及持有的子公司股权等资产因此被法院司法冻结， 且本次作为抵押物的交通租

赁公司股权，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若后续被司法处置，将会对公司未来的主营业务发展及

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若其处置价格低于账面价值，还将相应减少被处置时的当期利润。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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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泰科技” ）于2020年8月27日披露了《瑞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内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正在履行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内部审核程序。 公司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一

系列批准和核准才能实施， 包括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本次交易方案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等，能否取得相关批准或核准及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尚存在

不确定性。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预案中披露的有关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

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一、本次重组的具体情况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武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集团” ）持有的武汉钢铁集团耐

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耐材” ）100%股权及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

钢集团” ）持有的瑞泰马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马钢” ）40%股权。 同时，公司拟向武

钢集团和马钢集团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因相关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2号———停复牌

业务》，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瑞泰科技；证券代码：002066）于2020年8月14

日开市起停牌。 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4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 停牌期

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于2020年8月21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0-020）。

2020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瑞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的议案，并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及相关公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瑞泰科技；证券代码：002066）

于2020年8月28日开市起复牌并披露了《关于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后，公司于2020年9月26日、2020年10月26日发布了《关于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2020-038），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

二、本次重组进展情况及后续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中介机构及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正在稳步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

工作。目前，相关方正在履行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内部审核程序。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

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并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议案。

公司已在2020年8月27日披露的《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的重大事项提示和重大风险提示中分别对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风险进行了特别说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能取得相关授权、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时间

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程序， 在本次交易预案披露后至发出审议本次

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前， 每30日公告一次本次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5日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田智能”、“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６６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３９７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亿田智能”，股票代码

为“

３００９１１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４．３５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６６６．６７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

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

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３３．３３３５

万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０６．６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２８．５０％

。根据《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５３９．８６２５７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 将

５３３．３５００

万股 （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

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７３．３２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９３．３５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１４６０９５９％

，有效申购倍

数为

６

，

１９３．４４７６７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１２

，

９１５

，

５８４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３１４

，

４９４

，

４７０．４０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１７

，

９１６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４３６

，

２５４．６０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１３

，

７３３

，

２００

股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３３４

，

４０３

，

４２０

元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０

股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０

元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３７６

，

７６２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３％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６％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７

，

９１６

股，包销金额为

４３６

，

２５４．６０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

０．０７％

。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７９５３

；

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１５０３

；

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５１３７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致软件”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 45,505,6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

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2566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江保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5,505,600 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825,840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

量的 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825,840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

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7,076,260 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11,603,500 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 38,679,760 股。 网下、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0.73 元 / 股，新致软件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T 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新致软件” A 股 11,603,500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

（T+2 日）16:00 前（以到账时间为准），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

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1 月 27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

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0 年 11

月 30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

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

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

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或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户数为5,016,416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50,416,139,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301545%。配号

总数为100,832,279，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100,832,27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344.91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3,868,0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3,208,260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15,471,500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00%。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06875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T+1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

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 （T+2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0年11

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瑞丰新材

（二）股票代码：30091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5,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3,75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

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发行人：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春萱

地址：新乡县大召营镇（新获路北）

电话：0373-5466662

联系人：尚庆春

传真：0373-546628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12、15层

保荐代表人：李刚安、魏威

电 话：010-66553415、010-66553417

发行人：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6日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６５６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

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

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８

，

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５

，

３２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８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长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

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特智能”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0]2874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朗特智能” ，股票

代码为“300916”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

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数量为1,065万股，发行价格为56.52元/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065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1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11月2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629,70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00,790,757.0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0,29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47,242.9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0,298股，包销金额为1,147,242.96元，包销股份数

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0.19%。

2020年11月26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36号兴业证券大厦10F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股权资本市场处

联系电话：021-20370806，021-20370807

发行人：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6日

浙江兆龙互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兆龙互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龙互连”、“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０６２．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６５３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０６２．５０

万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３．２１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

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５３．１２５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２

，

１８９．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７２．８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兆龙互连”股票

８７２．８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披露的《浙江兆龙互

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兆龙互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

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

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

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

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

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５５８

，

８９５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８８

，

４６９

，

５４７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７６

，

９３９

，

０９５

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７６９３９０９５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兆龙互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１３６．２９０９６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

６１２．５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７７．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１

，

４８５．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为

０．０１６７８８８２７８％

，申购倍数为

５

，

９５６．３４１９８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兆龙互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